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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绿色制造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37）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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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逆向物流是指为价值恢复或合理处置而对原材料、中间库存、最终产品及相关信息从生产、分销或

使用节点到回收利用节点、处置节点或其供应链上游节点的有效流动所进行的计划、实施和控制过程。

逆向物流是绿色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对制造企业逆向物流各个环节进行系统化管理，有助于企

业降本增效，有利于从制造源头减少退货、减少废物产生和污染物排放，提高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再

生材料的使用比例、退货和废弃产品的收集率和回收利用率，实现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

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促进制造行业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本标准作为绿色供应链管理的一部分，依据 GB/T 33635—2017《绿色制造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

理导则》制定的原则和框架，制定了制造企业逆向物流管理要求，用于引导和规范企业开展逆向物流管

理工作。 
本标准不改变制造企业原有物流管理体系结构，企业可依据本标准并结合产品(或行业)实际情况，

增加逆向物流管理流程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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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逆向物流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有关逆向物流管理的目的、范围、总体要求，制造、流通及

消费、回收利用及末端处置等环节要求以及信息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制造企业的逆向物流管理，其他组织可参照采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 场 

GB/T 18354 物流术语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T 20861 废弃产品回收利用术语 

GB 22128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 

GB/T 26821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功能与设计要求 

GB/T 31268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 通则 

GB 34330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T 39259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物料清单要求 

GB/T 39257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评价规范 

GB/T 39258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采购控制 

GB/T 40480 物流追溯信息管理要求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 

WB/T 1061 废蓄电池回收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354、GB/T20861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逆向物流 reverse logisitics 

为价值恢复或合理处置而对原材料、中间库存、最终产品及相关信息从生产、分销或使用节点到回

收利用节点、处置节点或其供应链上游节点的有效流动所进行的计划、实施和控制过程。 

[来源：GB/T 18354—2021，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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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废弃产品 waste product 

已经丧失了使用价值、不再使用的产品，以及在生产、运输、销售、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产品、

报废产品和过期产品等。 

[来源：GB/T 20861—2007，2.1有修改] 

3.3  

可回收利用率 recoverability rate 

新产品中能够被回收利用部分（包括再使用部分、再生利用部分和能量回收部分）的质量之和占新

产品质量的百分比。 

[来源：GB/T 20861—2007，2.16] 

3.4  

退货 sales return 

消费者将商品退还给生产者的过程。 

3.5  

收集 collection 

退货或废弃产品的聚类、分类和整理的过程。 

[来源：GB/T 20861—2007，2.4有修改] 

3.6  

收集率 collection rate 

收集的退货或废弃产品的数量或质量与所生产的数量或质量的百分比。 

[来源：GB/T 20861—2007，2.12有修改] 

3.7  

贮存 storage 

在符合相关要求的场所暂时性存放废弃产品的活动。 

[来源：GB/T 20861—2007，2.5] 

3.8  

拆解 disassembly 

通过人工或机械方法将废弃产品进行拆卸、解体，以便于处理的活动。 

[来源：GB/T 20861—2007，2.6] 

3.9  

再使用 reuse 

废弃产品或其中的元器件、零部件继续使用或经清理、维修后继续用于原来用途的行为。 

[来源：GB/T 20861—20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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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再制造 remanufacturing 

对废旧产品进行专业化修复或升级改造，使其技术性能达到或优于原型新品水平的制造过程。 

[来源：GB/T 27611—2011，3.1] 

3.11  

再生利用 recycling 

对废弃产品进行处理，使之能够作为原材料重新利用的过程，但不包括对能量的回收和利用。 

[来源：GB/T 20861—2007,2.10] 

3.12  

回收利用 recovery 

对废弃产品进行处理，使之能够满足原来的使用要求或用于其他用途的过程，包括对能量的回收和

利用。 

[来源：GB/T 20861—2007,2.11] 

3.13  

能量回收 energy recovery 

通过焚烧、热解等方式处理废弃产品，以回收能量的过程。 

[来源：GB/T 20861—2007，2.19] 

3.14  

处置 disposal 

采用焚烧、填埋或其他改变废弃产品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达到减量化或者清除其危险

或危害成分的活动，或者将废弃产品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场所或者设施的活动。 

[来源：GB/T 20861—2007，2.8] 

3.15  

回收利用率 recovery rate 

废弃产品中能够被回收利用部分（包括再使用部分、再生利用部分和能量回收部分）的质量之和与

已回收的废弃产品的质量之比。 

[来源：GB/T 20861—2007,2.14] 

4 逆向物流管理的目的和范围 

4.1 逆向物流管理的目的 

制造企业开展逆向物流管理，主要目的： 

—— 从制造源头减少产品逆向物流的总量，提高材料效率、减少退货、减少废品和废物； 

—— 提高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再生材料的使用比例、退货和废弃产品的收集率、废弃产品的回

收利用率； 

——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废物造成的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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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逆向物流管理效率，实现降本增效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4.2 逆向物流管理的范围 

4.2.1 逆向物流管理范围包括为产品生命周期反向的物质流和信息流有效流动所进行的计划、实施和控

制过程，涉及制造、流通、消费、回收利用和末端处置环节。逆向物流系统架构见图 1。 

设计 采购 检验 入库生产原材料 采购 运输 装卸 仓储流通加工 配送

废品、废料

返修
库
存
积

压

不
合

格

制造环节 流通环节

退货退货

消费环节

退货

采购

使用

维修

损坏、过期、库存积压

废品及包装物

回收利用环节

回收 分类 再利用（再使用、材

料回收、再制造等）

处置环节

无害化处置

报废、包装物

废

物

废物

循环利用

 
注：其中粗实线为逆向物流。 

图1 逆向物流系统架构示意图 

4.2.2 管理包括企业内部管理（如设计、制造、采购、销售等部门）和外部相关方管理（供应商、物流

商、销售商、最终用户以及回收、拆解、再利用、废物处置等企业）。 

4.2.3 物质包括企业产品、构成产品主要材料以及生产、运输、使用等过程的辅助材料、消耗品和包装

材料；信息管理包括伴随逆向物流所产生的各种信息（见 9.6条）。 

5 逆向物流管理总体要求 

5.1 总体要求 

5.1.1 企业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相关方要求及企业产品（或行业）特点，对产品全

生命周期逆向物流过程的物质流和信息流进行全面调研、分析和系统规划，从产品全价值链的角度进行

闭环绿色供应链价值和风险分析，制定逆向物流管理计划，并与各相关方通过构建逆向物流体系，谋求

协调、绿色、共享的发展机制。 

5.1.2 企业应建立程序文件和管理流程（或在现有管理体系文件中增加相关要求或程序），并将逆向

物流管理要求（见第 6、7、8、9章）融入企业业务流程或管理系统。 

5.1.3 企业应明确逆向物流管理目标，提高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再生材料使用比例、退货和废弃产

品收集率、废弃产品的回收利用率。 

5.1.4 建立有效的组织机构和提供必要的人力、资金、设备、信息等资源, 或对现有机构及资源进行

整合, 满足逆向物流管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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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企业应对员工进行逆向物流管理意识、知识和能力培训, 及时将有关信息传达给逆向物流体系

的各相关方, 使逆向物流管理要求贯彻到员工和相关方。 

5.1.6 根据产品特点和相关要求，企业应建立适宜的逆向物流模式和逆向物流网络，提高逆向物流服

务网点覆盖率和客户满意度，实现产品生命周期的回收利用。 

5.1.7 在产品流通和消费阶段，应建立退货、召回、损坏、过期、积压产品回收处理系统或收集贮存

场所，确保退货和废弃产品收集率管理目标的实现。 

5.1.8 企业应将逆向物流要求和相关技术文件传递给上游供应商和物流服务商，与上游供应商和物流

服务商签订责任协议，明确产品可回收利用率、再生材料的使用比例、退货和废弃产品的收集率、废弃

产品回收利用率等逆向物流管理目标的要求。 

5.1.9 废弃产品的回收利用应按照再使用、再制造、再生利用、能量回收的优先级顺序进行。 

5.1.10 产品生命周期回收利用信息（涉保密信息除外）应在企业内部实现有效传递，并通过适当方式

向政府、供应链上下游、利益相关方、公众等传递、共享和披露产品回收利用相关信息。 

5.1.11 企业应定期进行逆向物流管理绩效评价（可与企业供应链管理或其他相关的管理体系评审同时

进行），逆向物流主要绩效指标及计算公式见附录 A。根据评审结果，对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的预防和

改进措施，并确保措施的落实和持续改进。 

6 制造环节管理要求 

6.1 设计 

6.1.1 在设计环节应开展减量化、模块化、耐用性、可修复性、可回收性、易拆解性等产品绿色设计，

对产品物料进行绿色性识别与核查（具体见 GB/T 39259），从设计源头提高产品资源利用率、可回收

利用性和产品寿命。 

6.1.2 优先选用单一化的材料品种及无毒性、可降解、可回收利用材料和再生材料，应提高再生材料

的使用比例。 

6.1.3 应在产品及零（部）件上标注材料标识、可回收利用标识，促进回收利用率的提高。 

6.1.4 应避免过度包装，包装设计应遵循保护功能得当、使用材料适宜、体积容量适量、费用成本合

理的原则，产品包装设计符合 GB/T 31268的要求。 

6.2 采购 

6.2.1 采购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所购产品（或物料）（第 4.2.3条）的性能、质量、经济性和绿色性（可

回收利用性和有害性等）。 

6.2.2 宜优先采购耐用、无害、可（或易于）回收利用的产品（或物料）。 

6.2.3 制造企业的绿色采购管理要求见 GB/T 39258。 

6.3 生产 

6.3.1 企业应依据生产过程相关的技术要求、工艺规程、产品标准，对生产中产生的废品、废料进行

分析和鉴别。对于不作为固体（液态）废物管理的，应制定生产性废品、废料的回收利用技术条件和要

求，固体（液态）废物鉴别标准见 GB 34330。 

6.3.2 生产环节的再使用、再制造产品应符合相关技术要求，或采用其对应的新产品的检测方法进行

检测，符合新产品的安全、性能、环保等方面的相关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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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企业应针对不作为固体（液态）废物管理的生产性废品、废料，建立回收处理系统或收集贮存

设施，提高制造环节的回收利用率，具体要求如下： 

——企业应在技术经济可行的条件下，对生产性废品、废料进行再使用、再制造、再生利用和回收

利用，并避免产生二次污染； 

——生产性废品、废料的回收处理系统应具有相应的污染防治设施和设备；收集贮存设施应为封闭

或半封闭型，应有防雨、防晒、防渗、防尘、防扬散和防火等措施。 

6.3.4 企业应妥善处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液态）废物，不应非法转移、倾倒、利用和处置。固

体废物的收集贮存设施建设应符合 GB 18599、GB 18597、HJ 2025的要求。 

7 流通及消费环节管理要求 

7.1 销售和使用 

7.1.1 企业应提高产品质量，严格产品出厂前检验。 

7.1.2 适度包装，避免过度包装或包装不当造成产品运输损坏；在满足流通环境条件要求的前提下,

宜优先选择可再使用和重新填装的包装。 

7.1.3 优化产品销售渠道和销售方式，产品说明宜清晰明了，并对产品有害物质使用、再生利用材料

使用以及回收利用等情况进行说明，减少退换货情况的发生。 

7.1.4 企业应选择自主回收、联合回收或委托回收等逆向物流模式，建立线上、线下、多渠道的退货、

召回逆向物流网络，提高逆向物流服务网点覆盖率；合理预测退货数量，提高退返仓储效率和分拣利用

率；优化退货、召回流程，提高信息化水平和运营能力。 

7.2 售后和维修 

7.2.1 根据产品特性，提供及时的产品咨询和便捷的售后维修服务；通过多种传媒渠道，向公众及时

提供产品回收和再生利用相关信息。 

7.2.2 在维修保养环节宜优先选用再使用、再制造产品。 

7.3 运输和贮存 

7.3.1 企业应开展区域性的物流规划，优化仓储布局，充分利用社会化的物流资源。 

7.3.2 倡导绿色化物流、低碳化物流，优化物流方案和路线，提高回收数量准确率、降低回收货损率；

选择绿色物流服务供应商，降低产品物流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和产品损耗。 

7.3.3 退货、召回和废弃产品的贮存，应按照分区、分级、分类隔离摆放的原则，实现“一件一码”

管理。 

8 回收利用及末端处置环节管理要求 

8.1 报废收集 

8.1.1 企业应建立产品报废收集登记制度，宜在企业供应链信息化管理平台上进行管理，以便于追溯。 

8.1.2 企业可通过自主回收、联合回收或委托回收等逆向物流模式，建立线上、线下、多渠道的物流

网络，收集废弃产品和包装物，并由企业直接或由专业企业进行回收利用及处置。 

8.1.3 企业收集的废弃产品应为可再利用或包含可再利用零（部）件，或可进行能量回收的废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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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企业收集的废弃产品若含有润滑油，应将润滑油排空并分类收集，且排空后，应堵塞排油口或

旋紧排油螺塞；应使用专用密闭容器分类贮存废液和废气。 

8.1.5 含有润滑油、稀有元素、电子器件等的废弃产品在收集、运输和存贮过程中应保持其完整性，

避免润滑油、含有稀有元素的零（部）件、电子器件等的泄露、脱落等。 

8.1.6 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运输应符合 HJ 2025的要求。 

8.1.7 企业收集的废弃产品若含有电池，应拆除并单独收集，车用动力蓄电池应由专业人员，按照 

GB 22128的要求进行拆除；电池贮存过程中应处于放电状态，正负极柱应有绝缘保护，多个电池组摆

放时，正负极柱方向应一致；贮存设施、容器上应标有明确标识，其上注明电池的类别、数量。 

8.1.8 车用动力蓄电池的贮存应按照 WB/T 1061 的贮存要求执行；存在漏电、 漏液、 破损等安全隐

患的动力蓄电池应采取适当方式处理, 并隔离存放。 

8.2 拆解 

8.2.1 废弃产品的拆解场地、设施设备、拆解技术、安全消防、环境保护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

标准的要求。 

8.2.2 零（部）件和材料应以适当的方式拆解、分离、分类、贮存和标识，保证零（部）件和材料的

可再利用性。 

8.2.3 拆解后的可再使用、可再制造零（部）件应在企业绿色供应链信息化管理平台上进行登记。 

8.2.4 含重金属、稀有元素、有害物质（如空调制冷剂，含 PCB的电子器件等）的零（部）件应拆除

且单独安全贮存。 

8.2.5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设施及包装物应按 GB 15562.2进行标识,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及包装物

的标志应符合 GB 18597的要求；所有固体废物避免混合、混放。 

8.2.6 按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定应解体销毁的零（部）件，拆解后进行材料再生利用。 

8.3 再使用、再制造 

8.3.1 用于再使用、再制造的零（部）件应在相关规章、标准的许可范围内。 

8.3.2 再制造零（部）件需进行性能检测，其质量达到或超过新品时方可投入使用。 

8.3.3 含有放射性、涉及安全的零（部）件禁止再使用、再制造。 

8.4 再生利用 

8.4.1 用于再生利用的产品或零（部）件应在相关规章、标准的许可范围内。 

8.4.2 减少报废回收材料中的杂质，以高附加值的形式进行再生利用，具体要求如下： 

——用于再生利用的材料应按照其材料类别进行分类破碎、分类收集； 

——破碎前应除去被明显污染的零（部）件。 

8.5 能量回收 

8.5.1 对于难以再生利用的有机材料，应采用能量回收的方法进行回收利用处理。 

8.5.2 宜采用热裂解、催化裂解、催化气化等方法进行能量回收，能量回收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

应处理达标后排放。 

8.5.3 不能回收利用部分应根据相关规章、标准的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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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末端处置 

8.6.1 企业应对产品制造、流通及回收利用环节产生的废物进行再生利用评估，最大限度减少废物总

量；对没有再生利用价值的废物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8.6.2 对各环节产生的废物应根据其污染和危害性进行分类，并根据废物类别制定相应的处置办法。 

8.6.3 应制定废物排放及转移管理制度，并准确、清晰记录其排放量、浓度、处置方式及转移去向。 

8.6.4 应实施满足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要求的环境管理制度, 其中对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危

险废物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9 信息管理要求 

9.1 企业应建立逆向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开发独立的逆向物流信息管理系统、也可在原有物流信息系

统中增加逆向物流管理模块），实现逆向物流管理过程的信息收集、处理、分析、共享及披露，保证信

息的完整性、及时性、准确性和有效性，提高信息管理效率。逆向物流信息管理系统设计原则和要求应

符合 GB/T 26821的有关要求。 

9.2 应对产品生命周期零部件、材料等信息进行追溯管理，实现产品制造、退货、召回、维修、收集、

拆解、再生利用信息的追溯。 

9.3 对逆向物流仓储、包装、装卸、搬运及其流向和时间进行跟踪监控，并与客户共享，保证信息有

效传递和可追溯性，逆向物流追溯信息管理要求见 GB/T 40480。 

9.4 逆向物流信息管理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产品可回收利用信息管理，即根据产品设计方案得到的可回收利用相关信息； 
——产品制造过程中有害物质使用情况管理； 
——产品逆向物流和退货、召回信息管理，支持产品退货、召回登记及状态管理； 
——支持逆向物流服务环节的能耗和碳排放管理； 
——包装物收集和再生利用信息管理； 
——产品报废处理信息管理，支持产品报废登记及状态管理； 
——零部件再使用、再制造以及材料回收利用相关信息管理； 
——废品及废物（尤其是危险废物）的最终处置信息管理; 
——废品及废物能量回收信息管理，支持在线查询能量回收数据； 
——从产品设计、退货、召回、维修到报废、回收处理的零部件、材料等的信息追溯管理 
——产品制造、退货、召回、维修、收集、拆解、再生利用信息的查询管理 
——向公众、社区、非政府组织公开披露的逆向物流信息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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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主要指标及计算公式 

A.1 可回收利用率 

可回收利用率 Rcov按式（1）计算： 

Rcov= ╳ 100%                           （1） 

式中： 
MCOV ——新产品中能够被认为可回收利用（包括再使用、再制造、再生利用、能量回收）部分的质

量之和，单位为千克（kg）； 

MP ——新产品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A.2 再生材料的使用比例  

再生材料的使用比例 Rmcyc按式（2）计算： 

Rmcyc= ╳ 100%                          （2） 

式中： 
MCYC ——新产品中使用再生材料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A.3 收集率 

收集率Rcol按式（3）计算 

Rcol= ╳ 100%                          （3） 

式中： 
mcol ——收集的退货或废弃产品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p ——产生的退货或废弃产品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A.4 回收利用率  

回收利用率 Rrov按式（4）计算 

Rrov= ╳ 100%                （4） 

式中： 
mu——废弃产品中再使用部分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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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废弃产品中再制造部分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r ——废弃产品中再生利用部分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rov ——废弃产品中能量回收部分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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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　 应实施满足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要求的环境管理制度, 其中对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危险废物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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